益阳市公路应急抢险中心
2025年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自评报告

一、基本情况 
我中心于2023年市交通公路体制改革后，按照市人民政府办公室《关于印发<益2023]162号）文件精神，与湖南省益阳公路桥梁建设有限责任公司进行事企分离，应急中心仍为公益二类事业单位性质不变，明确市公路建设养护中心、市应急局对应急中心(加挂市公路物资储备中心和市应急救援机动支队牌子)的双重管理体制，待应急中心人员消减至50人时，再将应急中心核定为公益一类事业单位。
本中心至2024年12月底，共有编制人数121人，其中在职职工78人，退休人员43人。在职职工比上年减少了34个，主要原因是事企分离改革后，人员分流，17人选择留在益阳路桥公司或辞职离开了，17人退休。
二、部门职责职能
我中心职责职能是：负责市政府、主管单位安排的纳入部省补助范围的普通国省干线公路(含桥梁、隧道)应急和修复处置、抢险、公路设施损毁处置、物资储备、战备保障服务;市内抗洪抢险、抗冰保畅、地质灾害、矿山事故、危险化学品事故、火灾、森林火灾扑救等应急救援。
三、2024年整体收支情况
2024年决算收入2257.92万元，其中一般公共财政预算拨款859.09万元，占决算收入的38.05%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809万元，占决算收入的35.83%，上级补助收入589.04万元，占决算收入的26.09%，其他收入0.79万元，占决算收入的0.03%。2024年决算支出2253.42万元，其中人员经费用1380.74万元，占总决算支出的61.27%，公用经费用93.83万元，占决算支出的4.16%，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129.45万元，占决算支出的5.75%，资本性支出64.85万元，占决算支出的2.88%，公路养护专项支出584.55万元，占决算支出的25.94%。
我单位严格财务制度，年初根据中央、省市有关文件精神并结合本单位实际，完善修订了机关财务管理制度，所有费用实行会审联签制度；资金使用均符合有关财经制度和政策要求；部门预决算依法公开。 
四、绩效评价工作情况
收到市财政局文件后，我中心成立了以龙庆辉为组长、副组长罗龙、陈志伟及成员李建华等组成的绩效自评工作小组，工作小组成员查找相关资料，本着实事求实的原则，认真分析，客观评价，认为绩效目标合理、绩效指标明确、管理制度健全、资金使用合理、基础信息完善、资产管理安全、社会效率好、社会公众和服务对象满意。
2024年度，我中心在市局的坚强领导和有关部门大力支持下，充分发挥我部门的职能作用，较好地完成了全年各项工作任务。
五、存在的问题
1、我中心应急抢险专项设备缺乏。
2、我中心应急抢险经费及安全专项经费不到位。
3、我中心的队伍整体年龄偏大，队员素质参差不齐，应付公路突发事件的能力和经验有所欠缺。
六、建议
1、财政及市局加大对应急抢险中心的投入力度，购置应急抢险设备。
2、要有计划地对应急救援和管理人员进行业务培训，提高其专业技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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